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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情緒行為支持中心試辦計畫 

 

 

 

一、目的：為使十八歲以上有情緒行為問題之智能障礙或自閉症成人，因情緒

行為接受醫療（急性期醫療結束或長期接受門診治療）服務、或社

福（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以及身心障礙社福設

施服務，包含小作所、機構以及社區式日間服務等）服務，然其行

為仍需進行觀察及訓練，使其能穩定於機構或社區生活，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擇定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以下簡稱

本院），辦理情緒行為支持中心，提供精神醫療及社區端中繼轉銜服

務。 

二、依據： 

(一) 社會局 106年 3月 9日「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入（出）院自治條例

修正案專案會議」會議結論辦理。 

(二)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10年建置情緒行為支持中心計畫」。 

三、試辦期間：111年 8月至 115年 6月。 

四、服務內容：週一至週五全日型住宿服務，每期最長 180日，必要時得延長

服務 90日，最長 270日。 

五、服務對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年滿十八歲以上，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六個月以上。 

(二) 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障礙等級為中度、重度或極重度；障

礙類別應具新制身心障礙類別第一類，且 ICD 診斷欄位括弧中之舊

制身心障礙類別代碼含 06 或 11。 

(三) 精神症狀已改善，並經醫師評估達出院標準或長期接受門診治療

者；接受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以及身心障礙社

福設施服務，但仍持續有情緒行為問題（例如:自傷、傷人、破壞物

品、干擾、性偏異、社會不易接受但未具傷害性、睡眠異常、過度

退縮…等行為）。 

(四) 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訂定之「心智障礙者/自閉症者嚴重情緒

行為輔導需求評估表」評估，總分達 15 分以上（1-3 級分者）。 

(五) 主要照顧者需配合個案行為處遇，延續支持策略。 

(六) 主要照顧者需配合中心轉銜計畫，逐步延長個案返家/原機構之頻率

及天數。 

111年 8月11日制訂  

113年 4 月22日修訂  

113年11月25日修訂  

114 年 6月9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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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審查程序與服務流程： 

(一) 申請：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1、 於「嚴重情緒行為者精神醫療就醫障礙改善及精神病早期介入

計畫」，當年度臺北市責任分區之服務醫院，經急性病房住院期

間症狀穩定，由醫師評估轉介； 

2、 於「嚴重情緒行為者精神醫療就醫障礙改善及精神病早期介入

計畫」，當年度臺北市責任分區之服務醫院，經門診持續追蹤六

個月以上，由醫師評估轉介； 

3、 於「嚴重情緒行為者精神醫療就醫障礙改善及精神病早期介入

計畫」，當年度臺北市責任分區之服務醫院，經由個案研討會提

出轉介者； 

4、 臺北市社福單位（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以

及身心障礙社福設施服務，包含小作所、機構以及社區式日間

服務等）服務個案，已於醫療院所（建議地區醫院以上之精神

醫療院所）門診持續追蹤六個月，經社福單位社工評估轉介

者。 

(二) 符合申請條件者，請檢附轉介申請表（表 1）、服務對象身心障礙

證明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向社會局提出轉介申請。 

(三) 社會局收到申請資料後，若應備文件未備齊將由社會局通知於一定

期間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將不受理申請。 

(四) 經社會局審查申請資料通過者派案予本院者，本院得進行實地評估

後，再召開專業團隊審查會議審查，並由本院依審查結果發文通知

服務對象（監護人）。 

(五) 前述專業團隊審查會議，主席由本院院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之。每

次會議組成人員比例為本院 4 人、院外社福及醫療領域專家各 1 人

及社會局代表 1 人，又實際出席人數需過半，且院外社福及醫療領

域專家為必要出席人員。 

(六) 召開專業團隊審查會議時，審查委員所服務之單位，若與服務對象

轉介單位相同或涉服務對象為親屬、信託受託人及職務關係人時，

應進行利益迴避。 

(七) 審查通過後，請服務對象先提供 3 個月內健檢報告，本院將依服務

流程通知入住、擬定正向行為支持計畫並與案家/原機構工作人員召

開會議，詳見「入/出情緒行為支持中心流程圖」（表 2）。 

(八) 結案時，檢附結案報告書。結案後，若有再次使用情緒行為支持中

心服務需求，依前述流程重新申請之。 

七、服務終止原則： 

(一) 個案標的行為之頻率與強度減緩。 

(二) 個案已建立合宜替代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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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照顧者自覺已能掌握行為之因應策略，或其觀念/態度改變，更

適合個案。 

(四) 主要照顧者主動終止服務。 

(五) 個案條件已不再符合收案標準。 

(六) 契約期限屆滿。 

八、費用：  

(一) 社區個案：依照「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

法」規定、當年度「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金額一覽表」收費原則繳納。 

(二) 機構轉介個案：繳納膳食、交通及耗材費用，採實支實付。 

九、經費來源： 

(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建置情緒行為支持中心計畫」，補助本

試辦計畫之設施設備費用。 

(二) 本院公務預算。 

十、本試辦計畫所定書表格式由本院訂之。 

十一、本試辦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